
【附件四】 

缺工工作先僱後訓試辦計畫-申請計畫審核表 
審查分署 審查日期 年 月 日 

用人單位 

項目 審查情形 

用人

單位

資格 

1.民營事業單位。

2.民間團體。

3.公私立高中(職)或大專校院。

□符合 □不符合

前述各款用人單位已依身心障礙者權益保障法規定足額進用

身心障礙者或足額繳納差額補助費。 
□符合 □不符合

員額 
用人單位申請工作崗位訓練課程人數不得逾工作崗位用人單

位所僱用員工人數百分之二十五。 
□符合 □不符合

期間 訓練期間應符合計畫第十二點規定，並自實際開訓日算起。 □符合 □不符合

訓練

計畫 

訓練計畫書之完整度 

(訓練地點、課程規劃、訓練目標、訓練內容等) 
□符合 □不符合

勞動

條件 
職缺為全時工作，且勞動條件不低於基本工資 □符合 □不符合

必備

文件 

1.用人單位申請表。 □有 □無

2.職場導師資格證明文件。 □有 □無

3.用人單位合法登記證明文件影本。 □有 □無

4.本年度最近一期勞 (就、職 )保繳款單及投保明細表

影本。
□有 □無

5.立案證書及捐助章程或組織章程 (屬民間團體者檢

附 )。 

□有 □無

□免附

其他 
1.學員契約範本：□不定期契約 □定期契約

2.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_ 
□有 □無 

訓練計畫 

計畫序號 職類代碼 訓練職類 申請員額 審查結果 

(可自行增列) □通過 □未通過

□通過 □未通過

□通過 □未通過

□通過 □未通過 

審查人員 主管 

＊ 初審未通過者，不進入複審。 
＊ 本表審查項目於資格、期間任一勾選不符合，則審查結果為不符合，不得另行補件。 

分署審查階段表單 


